
 

人力供應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
法總說明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非公務機關

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

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

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前

項計畫及處理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勞動部為人力供應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依上開

規定訂定「人力供應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共計二十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適用範圍、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之訂

定。（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有關人力供應業者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訂定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原則、清查所保有個人資料之種類與數量並建立檔案、個

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措施、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等機制之規劃事項。(第四條至第九條) 

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個人資料之界定及管理程序、告知義務

之作業程序、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作業程序、委託他人

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監督作業程序、利用個人資料行銷

之作業程序、個人資料為國際傳輸前應遵循事項及對資料接收方

為相關之監督、當事人行使權利之作業程序、個人資料正確性有

爭議之處理作業程序、個人資料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之處理

作業程序。(第十條至第十八條) 

四、有關人力供應業者就人員管理、資料安全管理、設備安全管理、

技術管理措施等事項。(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 

五、有關業務終止後之個人資料處理方法。(第二十三條) 

六、有關執行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之證據保存紀錄事項。(第二

十四條) 

七、有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執行之稽核機制及未落實執行之

改善措施。(第二十五條)



 

人力供應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
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第一

項)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

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

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第二項)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

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

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第三項)前項計

畫及處理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上開第

三項為本辦法訂定之依據，爰予明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行業統計分

類規定之人力供應業。 

一、本辦法所稱人力供應業，適用行業統

計分類一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之第十

一次修正版所列之人力供應業。依照

行業統計分類之行業名稱及定義，人

力供應業係指「從事於特定期間內派

遣所屬員工至客戶場所，以支援其人

力，且對所派遣之人員無直接監督權

責之行業，如人力派遣服務；提供人

力資源管理事務工作服務，而不指揮

及監督客戶員工者亦歸入本類。」 

二、本辦法指定人力供應業為適用對象之

理由，係依行政院一百零一年十月二

十二日院臺法揆字第一○一○○六一

一九五號函核定公告「個人資料保護

法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列表，指定勞動部為「人力供應

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前

開列表行業係引用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訂之行業標準分類(現名稱修正為「行

業統計分類」)作為分類單位，且「人

力供應業」目前國內法規對此經濟活

動尚無設立許可規範，爰本辦法明定

適用對象為行業統計分類規定之人力

供應業。未來若行業統計分類針對人



 

力供應業之定義及範圍有所調整，則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即配合調整。 

三、另，考量人力供應業之營業特性係將

所屬員工於特定期間內派遣至客戶場

所提供勞務，期間屆滿又會將其派遣

至另一客戶場所，因此其所保有之個

人資料需經常於不同客戶間傳輸，故

其發生個人資料事故之風險，不因業

者規模小而有所降低。故本辦法之適

用對象不分規模大小，均應適用本辦

法，以加強人力供應業之個人資料保

護措施。 

第三條  人力供應業者為落實個人資料

檔案之安全維護及管理，應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 

本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個人資料保護規劃。 

二、個人資料管理程序。 

三、個人資料管理措施。 

四、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五、紀錄機制。 

人力供應業者訂定前項計畫時，其

內容應具體明確，並定期檢視及配合相

關法令修正本計畫。 

一、為防止人力供應業所保有之個人資料

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爰第一項定明人力供應業者應訂定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二、第一項之安全計畫內容，應包括本辦

法第二章至第六章規定之相關組織、

保護規劃、管理程序、業務終止後個

人資料處理方法及紀錄機制等事項，

且應具體明確，並應定期檢視及配合

相關法令修正計畫，爰分別於第二項

及第三項定明。 

三、關於第三項之定期檢視，每年至少一

次。 

第二章  個人資料保護規劃 章名。 

第四條  人力供應業者就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管理，應指定專人或建立專責

組織負責，並配置相當資源。 

前項專人或專責組織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訂定、修正及執行本計畫。 

二、訂定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原則，將其

所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依

據、特定目的及其他相關保護事項

公告，使其所屬人員瞭解。 

一、為有效訂定與執行本計畫，爰定明人

力供應業者應指定專人或建立專責組

織，並投入相當資源辦理有關事項。 

二、本條所定專人或專責組織，得由各業

者依其組織規模大小，自行評估由專

人或專責部門辦理，或需另行設置任

務編組作為專責單位，以妥適規劃與

執行本計劃。 

第五條  人力供應業者訂定前條第二項

第二款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原則，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為使人力供應業者所屬人員對於個人

資料之保護有所體認，進而落實本計

畫，爰定明人力供應業者應訂定個人



 

一、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之遵

守。 

二、於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

利用個人資料之合理安全方法。 

三、保護所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

料檔案之合理安全水準技術。 

四、供當事人行使個人資料之相關權

利、提出相關申訴及諮詢之聯絡窗

口。 

五、處理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等事故之緊急應變程

序。 

六、委託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者，監督受託者之機制。 

七、確保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持運

作本計畫之機制。 

資料保護管理原則，將本計畫相關重

點事項於管理原則內闡明。 

二、管理原則相關重點事項包括：遵守我

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合法

安全地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應以適當之技術保護個人資料、應提

供當事人行使權利之方式、規劃緊急

應變程序以處理事故、監督受託者之

責任、持續維運本計畫之義務。 

第六條  人力供應業者應依據個人資料

保護相關法令，定期清查所保有之個人

資料，納入本計畫之範圍及建立檔案，

並隨時確認法令有無變動。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之

規定，安全維護計畫中得就界定個人資料

範圍相關事項加以規定，爰定明人力供應

業者應清查個人資料之種類與數量並建立

檔案，方能有效對其所保有之個人資料加

以保護，並每年至少定期清查個人資料一

次。 

第七條  人力供應業者應依據前條所界

定之範圍，分析蒐集、處理及利用過程

中可能產生之風險，並依據分析結果，

訂定適當管控措施。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

規定，安全維護計畫得就個人資料之風險

評估及管理機制加以規定，爰定明人力供

應業者應依據其相關業務流程，判斷於蒐

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過程中，可能

發生之風險，及該等風險發生之原因、程

度及頻率，方能進一步以適當管控措施保

護個人資料並降低其風險。 

第八條 人力供應業者為因應所保有之

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

洩漏等事故，應建立下列機制： 

一、採取適當應變措施，以控制事故對

當事人之損害。 

二、查明事故狀況，並以適當方式通知

當事人相關事故事實、因應措施及

一、發生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等事故時，常造成當事人

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爰於第一項

定明人力供應業者應訂定相關之因應

機制，以降低或控制損害。 

二、依據事故之類型，採取應變措施以降

低或控制損害，並通知當事人瞭解相



 

諮詢服務專線等。 

三、檢討預防機制，避免類似事故再次

發生。 

人力供應業者發現前項事故時，應

於七十二小時內填具通報紀錄表（如附

表），通報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並副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接獲通報後，得依本法第二

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所賦予之職

權，為適當之監督管理措施。 

關狀況，使當事人亦能採取相關措施

防止損害發生或擴大，並告知已採取

之因應措施及諮詢服務專線。另檢討

缺失及研訂預防機制，避免類似事故

再次發生。 

三、依行政院一百十年二月三日「行政機

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執行聯繫會議」

第一次會議決議，於第二項定明人力

供應業者發現第一項規定所列事故

時，應於七十二小時內填具通報紀錄

表，通報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為求資訊掌握及損害控制即

時，並應同時副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勞動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接獲通報後，

得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規

定所賦予之職權，為適當之監督管理

措施，例如進行檢查、命相關人員為

必要之說明、扣留或複製資料、禁止

其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等。 

四、第二項之監督管理措施，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接獲通報後先行為之，

並將處理情形通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個

案情形於必要時，續為行政檢查。 

五、第二項所定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為雇主之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 

第九條  人力供應業者應定期對所屬人

員施以基礎認知宣導或專業教育訓

練，使其瞭解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

定、責任範圍、管理措施或方法。 

為落實執行本計畫相關管理程序，爰定明

人力供應業者應透過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使所屬人員均能明瞭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

令之要求、所屬人員之責任範圍及各種作

業程序，並每年至少定期辦理一次認知宣

導或教育訓練。 

第三章  個人資料管理程序 章名。 

第十條  人力供應業者就本法第六條第

一項所定之個人資料，應於蒐集、處理

或利用前，確認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原

則上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歷、醫療、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



 

人資料。爰定明人力供應業者於蒐集、處

理或利用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個人資

料前，應先確認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十一條  人力供應業者為履行本法第

八條及第九條規定之告知義務，應建立

下列作業程序： 

一、依據蒐集資料情況，採取適當之告

知方式。 

二、確認符合免告知當事人之事由。 

依本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人力供應業

者應適時履行告知義務，故除確認有例外

情況無須告知外，均應依據資料蒐集之情

況，採取適當之告知方式，且告知方式宜

採淺顯易懂之語言或文字，以有效履行告

知義務。 

第十二條  人力供應業者對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或利用，除本法第六條第一

項所定之資料外，應建立下列作業程

序： 

一、確認蒐集、處理個人資料符合特定

目的及法定要件。 

二、確認利用個人資料符合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於特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

料時，應檢視是否具備法定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要件。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對一般個人

資料之蒐集或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

法定要件。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對一般

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內利用，但具備一定之法定情形，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爰定明人力供應

業者應建立一定程序，確認蒐集、處理或

利用個人資料具有特定目的及法定要件。

若有必要為特定目的外利用時，亦應檢視

是否符合特定目的外利用之情形。 

第十三條  人力供應業者委託他人蒐

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全部或一部

時，應對受託者建立下列監督作業程

序： 

一、確認所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

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

期間。 

二、確認受託者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三、有複委託者，確認複委託之對象。 

四、受託者或其受僱人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令或委託契約條款時，要求受

託者向委託人通知相關事項，及採

行補救措施。 

五、委託人對受託者有保留指示者，其

保留指示之事項。 

六、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要求受託

者返還個人資料之載體，及銷毀或

刪除因委託事項儲存而持有之個

人資料。 

一、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時，委託人應對受託者為適

當之監督，爰第一項定明應監督之事

項及其他作業程序。 

二、關於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載體，係指

個人資料之儲存媒介物（例如:紙本、

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

電路晶片、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設備

等）。 

三、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第三項規

定，委託機關應定期確認受託者執行

情況，並將確認結果記錄之，爰於第

二項定明，且委託期間每年至少一次。 



 

人力供應業者應定期確認受託者

執行前項要求事項之情況，並將確認結

果記錄之。 

第十四條  人力供應業者利用個人資料

行銷時，應建立下列作業程序： 

一、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

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

用。 

二、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立即

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並通知

所屬人員。 

定明人力供應業者應就當事人表示拒絕行

銷時建立相關作業程序。 

第十五條  人力供應業者進行個人資料

國際傳輸前，應檢視有無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所為

之限制，並告知當事人其個人資料所欲

國際傳輸之區域。 

前項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人力供應

業者應對資料接收方為下列事項之監

督： 

一、預定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

類別、特定目的、期間、地區、對

象及方式。 

二、當事人行使本法第三條所定權利之

相關事項。 

一、人力供應業者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

之處理或利用時，對於我國人民隱私

影響甚鉅，甚至有危及國家安全之疑

慮，爰行政院一百十年八月六日「研

商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之限

制」第二次會議決議，若無須限制跨

境傳輸個人資料者，應使業者進行個

人資料國際傳輸時，落實告知當事人

義務，且對資料接收方為相關之監督。 

二、爰經衡酌目前人力供應業者確有經營

人才海外派遣之業務，於第一項定明

業者將個人資料作國際傳輸者，應先

檢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無依本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為相關命令或處分

之限制，如有，應遵守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所為之限制；並須告知當事

人相關個人資料傳輸之區域，使當事

人知悉可能面臨之風險。 

三、為配合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

第六款之規定，於第二項定明業者應

對資料接收方為下列適當之監督： 

（一）業者國際傳輸個人資料前，宜

預定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

圍、類別、特定目的、期間、

地區、對象及方式，並監督資

料接收方確實遵循辦理，爰為

第一款之規定。 



 

（二）為有效處理當事人就其個人資

料行使本法第三條所定權利，

如有涉及資料接收方，業者應

監督資料接收方遵守本法相關

規定，爰為第二款之規定。 

第十六條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行使本

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者，人力供應業者

應建立下列作業程序： 

一、確認當事人為個人資料之本人。 

二、提供當事人行使權利之方式，並依

本法第十三條所定處理期限辦理。 

三、確認有無本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得

拒絕當事人行使權利之事由；拒絕

時，並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四、告知得收取之費用標準。 

依本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

得行使包含查詢或請求閱覽等五項權利，

且人力供應業者應於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期

間內准駁當事人之請求，爰定明應建立相

關作業程序以供當事人行使權利，包括為

避免資料不當提供給第三人，人力供應業

者提供當事人行使權利前，應先建立作業

程序以確認當事人身分；為確保當事人行

使權利，應提供一定方式，如常設之聯絡

窗口，包含聯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等；

應依法定處理期限予以准駁，如拒絕時，

應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且如有收取費用，

應告知費用標準。 

第十七條  人力供應業者為維護其保有

個人資料之正確性，應建立下列作業程

序： 

一、檢視個人資料於蒐集、處理或利用

過程，有無錯誤。 

二、定期檢查資料，發現錯誤者，適時

更正或補充。未為更正或補充者，

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

之對象。 

三、有爭議者，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就爭議資料之處理或利用，建

立相關作業程序。 

一、為避免當事人發生因資料不正確所產

生之損害。爰定明人力供應業者應建

立作業程序，確保資料於處理過程中

不會發生錯誤，若資料仍有錯誤之情

況，應適時更正，並應定期檢查資料

之正確性。又資料正確性有爭議時，

應就其處理或利用建立相關作業程

序。 

二、第二款規定之定期檢查資料正確性，

每年至少一次。 

第十八條  人力供應業者，應定期確認所

保有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有無消失或

期限屆滿。 

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

屆滿時，應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辦理。 

一、人力供應業者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

資料均應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

之，若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

特定目的已消失或期限已屆滿，應依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予以刪

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二、第一項規定之定期確認期間，每年至

少一次。 



 

第四章  個人資料管理措施 章名。 

第十九條  人力供應業者就人員管理，應

採取下列措施： 

一、確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

各相關業務流程之負責人員。 

二、依據作業之需要，建立管理機制，

設定所屬人員不同權限，並定期確

認權限內容之適當及必要性。 

三、與所屬人員約定保密義務。 

四、所屬人員離職時取消其識別碼，並

收繳其通行證(卡)及相關證件。 

五、所屬人員持有個人資料者，於其離

職時，應要求其返還個人資料之載

體，並銷毀或刪除因執行業務儲存

而持有之個人資料。 

一、第一款定明人員管理部分，應先確認

實際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之負責人員，以確認相關管理程序

之權責歸屬。 

二、第二款定明所屬人員與個人資料相關

之各項作業，若有設定權限控管之必

要，則應建立管理機制，並確認其權

限設定是否適當或必要。避免所屬人

員取得不適當之權限，得以接觸非於

作業必要範圍內之個人資料。 

三、第三款定明人力供應業者應要求所屬

人員負擔相關保密義務，使所屬人員

能明瞭其責任。 

四、第四款定明人員離職時應收繳通行證

(卡)及取消相關權限，避免資料不當

外洩。 

五、第五款定明人員離職時應要求返還個

人資料之載體，並銷毀或刪除因執行

業務儲存而持有之個人資料。 

第二十條  人力供應業者蒐集、處理或利

用個人資料，就資料安全管理，應採取

下列措施： 

一、訂定作業注意事項。 

二、運用電腦或自動化機器相關設備，

訂定使用可攜式設備或儲存媒介

物之規範。 

三、保有之個人資料內容，有加密或遮

蔽之必要時，採取適當之加密或遮

蔽機制。 

四、傳輸個人資料時，因應不同之傳輸

方式，有加密必要時，採取適當加

密機制，並確認資料收受者之正確

性。 

五、依據保有資料之重要性，評估有備

份必要時，予以備份，並比照原件

加密。儲存備份資料之媒介物，以

適當方式保管，且定期進行備份資

一、第一款定明人力供應業者針對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或利用的個別相關作

業，應基於本計畫之原則規定，訂定

具體之作業注意事項，使所屬人員有

所依循。 

二、第二款定明使用可攜式儲存媒介物或

設備，可能提高處理個人資料之電腦

及相關設備遭受惡意程式攻擊及個人

資料外洩之風險，故應訂定使用可攜

式設備或儲存媒介物之相關規範。 

三、第三款定明針對個人資料處理之不同

態樣，包括儲存、傳輸及備份之狀況，

如資料有加密或遮蔽之必要，應採取

適當之加密或遮蔽機制。 

四、第四款定明傳輸個人資料時，因應不

同之傳輸方式，確認有加密之必要

時，應採取適當之加密機制，並應確

認資料收受者之正確性，以避免資料



 

料之還原測試，以確保有效性。 

六、儲存個人資料之媒介物於報廢或轉

作其他用途時，以物理或其他方式

確實破壞或刪除媒介物中所儲存

之資料。 

七、妥善保存管理機制及加密機制中所

運用之密碼。 

不當外洩。 

五、第五款定明有備份必要之個人資料，

應比照原件採取加密，儲存備份資料

之媒介物亦應以適當方式保管，並定

期進行備份資料之還原測試，以確保

備份之有效性。 

六、第六款定明個人資料存在於紙本、磁

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

路晶片、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設備等媒

介物，於該媒介物報廢或轉作其他用

途時，應確實刪除媒介物中所儲存之

資料，或以物理方式破壞之，以避免

資料不當外洩。 

七、第七款定明如作業程序中相關管理機

制與加密機制有運用密碼之必要時，

該密碼亦應妥善保存。 

第二十一條  人力供應業者就設備安全

管理，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依據作業內容不同，實施必要之進

出管制方式。 

二、妥善保管個人資料之儲存媒介物。 

三、針對不同作業環境，加強天然災害

及其他意外災害之防護，並建置必

要之防災設備。 

在設備安全管理方面，人力供應業者亦應

針對不同之作業內容、作業環境及個人資

料之種類與數量，實施必要之門禁管理，

以適當方式或場所保管個人資料之儲存媒

介物，並建置必要之防災設備。 

第二十二條  人力供應業者就技術管

理，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於電腦、自動化處理設備或系統上

設定認證機制，對有存取個人資料

權限之人員進行識別及控管。 

二、認證機制使用之帳號及密碼，具備

一定之複雜度，並定期更換密碼。 

三、於電腦、自動化處理設備或系統上

設定警示與相關反應機制，以對不

正常之存取進行適當之反應及處

理。 

四、個人資料存取權限之數量及範圍，

依作業必要予以設定，且不得共用

存取權限。 

一、人力供應業者若利用電腦或相關設備

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針對

相關電腦系統技術，亦應有相應之管

理措施，本條即臚列相關技術管理措

施，供人力供應業者視其實際作業之

必要予以實施。 

二、本條所臚列之技術管理措施約可分為： 

（一）系統存取權限之設定及實施：以認

證機制，對有存取個人資料權限之

人員進行識別與控管，若認證機制

使用密碼之方式時，應有適當之管

理方式，並定期測試權限機制之有

效性。 

（二）系統存取權限之控管：系統存取權



 

五、採用防火牆或入侵偵測等設備，避

免儲存個人資料之系統遭受無權

限之存取。 

六、使用能存取個人資料之應用程式

時，確認使用者具備使用權限。 

七、定期測試權限認證機制之有效性。 

八、定期檢視個人資料之存取權限設

定。 

九、於處理個人資料之電腦系統中安裝

防毒、防駭軟體，並定期更新病毒

碼。 

十、對於電腦作業系統及相關應用程式

之漏洞，定期安裝修補程式。 

十一、對於具備存取權限之電腦或自動

化處理設備，不得安裝檔案分享

軟體。 

十二、測試處理個人資料之資訊系統

時，不使用真實個人資料，有使

用真實個人資料之情形時，明確

規定使用程序。 

十三、處理個人資料之資訊系統有變更

時，確認其安全性並未降低。 

十四、定期檢查處理個人資料資訊系統

之使用狀況，及個人資料存取情

形。 

限之設定應於必要範圍內為之，避

免非作業必要之人員得存取相關資

料，增加個人資料不當外洩之風

險。且應定期檢視存取權限之必要

性並適時調整。 

（三）採用防火牆或入侵偵測等設備，避

免儲存個人資料之系統遭受無權限

之存取。 

（四）存取個人資料之應用程式之控管。 

（五）避免惡意程式與系統漏洞對作業系

統之威脅。 

（六）檔案分享軟體之控制。 

（七）系統測試時，使用個人資料之程序。 

（八）資訊系統變更時，其安全性之確認。 

（九）檢查系統之使用狀況與個人資料存

取之情形。 

第五章  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章名。 

第二十三條  人力供應業者業務終止後

之個人資料處理，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刪除或銷毀儲存個人資料之媒介物

中所儲存之資料，記錄並留存刪除

或銷毀之方法、時間、地點及證明

刪除或銷毀之方式。 

二、受移轉之對象得合法保有該項個人

資料，記錄並留存移轉原因、方

法、時間及地點。 

前項紀錄、軌跡資料及相關證據，

應保存五年。 

一、人力供應業者有終止營業、解散、個

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

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或特定目的已無

法達成或不存在等業務終止之情事

時，應刪除或銷毀個人資料，記錄並

留存刪除或銷毀之方法、時間、地點

及證明刪除或銷毀之方式。 

二、人力供應業者有併購或業務移轉等情

形時，應確認受移轉之對象得合法保

有該項個人資料，記錄並留存移轉原

因、方法、時間及地點。 

三、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

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有關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損害發生

時起五年內行使。為避免發生損害請

求賠償時，相關紀錄已遭業者提前銷

毀，爰定明應保存五年。 

第六章  紀錄機制 章名。 

第二十四條  人力供應業者執行本計畫

各項程序及措施，應保存下列紀錄五

年： 

一、因應事故發生所採取之行為。 

二、受託者執行委託人要求之事項。 

三、提供當事人行使之權利。 

四、個人資料之維護及修正。 

五、所屬人員權限之異動。 

六、所屬人員違反權限之行為。 

七、備份及還原之測試。 

八、個人資料之交付及傳輸。 

九、個人資料之刪除、銷毀或移轉。 

十、存取個人資料者之資訊。 

十一、定期檢查處理個人資料之資訊。 

十二、教育訓練。 

十三、計畫稽核及改善措施之執行。 

一、為確認本計畫及依據本計畫所訂定之

相關程序及措施是否落實執行，以及

釐清個人資料於蒐集、處理及利用過

程之相關權責，人力供應業者應保存

相關紀錄以供查驗。 

二、第十一款規定之定期檢查頻率，每年

至少一次。 

第七章  附則 章名。 

第二十五條  人力供應業者應定期檢查

本計畫執行情形，並建立未落實執行之

改善措施。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一款

規定，本計畫及依據本計畫所訂定之相關

程序，須每年至少一次定期檢查所屬人員

是否皆已落實執行，若發現有未落實執行

之情況，應予改善。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一年六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第八條附表 
附表、人力供應業者通報紀錄表 

 

(

由
人
力
供
應
業
者
填
寫) 

通
報
作
業 

人力供應業者名稱 
                            
通報對象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圖記(蓋章) 
通報人： 
職稱： 
電話： 
Email： 
地址： 

事故發生時間  

事故發生種類 □竊取  
□洩漏  
□竄改  
□毀損  
□滅失  
□其他侵害事
故 

個人資料侵害總筆數 
                  筆 
 

□一般個人資料 
           筆  
□特種個人資料 
           筆 

發生原因及事實摘
要 

 

損害狀況  

事故發生可能結果  

擬採取之因應措施  

是否通知當事人 □是，時間     ，方式                
□否，原因                                 

是否於發現事故後
72小時內通報 

□是     □否，理由                       

依
後
續
行
政
措
施
及
處
置
作
業
填
寫) 

(

由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是否為嚴重影響民
眾權益之重大社會
矚目案件；倘是，影
響層面為何 

□是，影響層面：          
□否 

是否安排進行行政
檢查 

□是，時間                       
□否，理由                       

就事故發生判斷是
否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 

□是     □否，理由                       

就事故發生之後續
處置 

 

結案時間  


